
 

 

 

 

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

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合約書 

 

 

 

 

 

     
 

 

 

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

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



 

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合約書 

立合約書人： 
國 立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○ ○ ○ 股 份 公 司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因甲、乙雙方協議，甲方同意該校○○○系○○○教師，兼職擔任乙方○○○，

甲、乙雙方協議條款如下，以為共同遵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ㄧ條 合約來源 

本合約依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暨借調營利事業機構或團

體回饋標準」規定辦理。 

第二條 兼職人與兼職職務 

本案兼職人為甲方○○○系○○○教師，兼職擔任乙方○○○。 

第三條 兼職期限 

本案兼職期間自民國(下同) ○○○年○月○日起至○○○年 

○月○日止，共○年。  

第四條 學術回饋金付款方式 

一、本案學術回饋金共計新臺幣○○○元。本學術回饋金縱因本合約

終止或解除，亦不退還。 

二、因本合約之履行所衍生之相關稅賦及相關手續費，概由乙方負擔，

金額不含括於前項學術回饋金總額。 

三、合約書經雙方用印生效後，甲方應開立領款收據交付乙方，乙方

繳款期限及金額如下： 

第一期：○年○月○日前支付新台幣○○○元。 

第二期：○年○月○日前支付新台幣○○○元。 

第三期：○年○月○日前支付新台幣○○○元。 

第五條 違約處理 

乙方若違反本合約條款，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約，並請求損

害賠償。 

若因乙方未依約履行而致甲方遭受損害時，乙方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

 

 

第六條 合約修改 

本合約得經雙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之，經雙方簽署之書面條款為本

合約之一部分。 

第七條 合意管轄 

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；雙方對於本合約或因本

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，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。 

本合約如有爭議糾紛，經甲方同意後，得於臺北提付仲裁，並依我國

仲裁法解決；涉訟時則雙方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八條 聯絡方式 

本合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（以下簡稱

「聯絡人」），經送達該聯絡人者，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： 

甲方聯絡人： 

姓名：林顥芳 職稱：專員 

電話：(02)2771-2171轉 6006 傳真：(02)2773-7568 

電子信箱：fang0507@mail.ntut.edu.tw 

地址：10608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(產學合作處) 

乙方聯絡人： 

姓名： 職稱： 

電話： 傳真： 

電子信箱： 

地址：  

雙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，應以書面通知其他方更新內容。 

第九條 合約份數 

本合約書一式四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合約書正本二份為憑。 

  



 

 

立合約書人 

 

 

甲  方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

代表人：王錫福 校長 

地  址： 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

兼職教師：○○○ 

 

 

乙  方：○○○公司 

代表人： 

地  址：  

公司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
